
深宝建〔2010〕3号                      签发人：龚建荣
宝安区建设局2009年度依法行政工作报告

区政府：

在区委区政府和市住房和建设局的正确领导下，我局全体干部职工，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依法治区”精神，紧紧围绕建立服务型政府部门这一中心，努力提高干部职工的法制意识和法律水平，大力推进依法行政工作，取得较好成效。
主要工作

一、科学决策，依法履职，强化政府职能
（一）建立健全科学民主依法决策机制

在行政处罚过程中，继续落实“查处分离、罚缴分离”制度，并不断完善“先由案件执法部门审核，再由法工委就法律、实体、证据问题进行审查,最后提交到法工委会议集中讨论、民主决策”的处罚流程，确保处罚决定合法、合理。

续聘广东宝城律师事务所及广东淳锋律师事务所为常年法律顾问，2009年度法律顾问单位出具法律意见书6份，参与违法案件和重大事项研讨会议20余次，提供咨询服务30余次，对行政处罚案件、投诉案件、制定规范性文件、法律法规的适用、合同签订及函件往来等相关问题提供了专业法律意见及解决方案。
（二）加强监督管理，依法履行职责

2009年度，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32项，罚款金额130.5458万元。结案率100%，错案率为0。

全年参与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工作各一项。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行政诉讼二审裁定我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驳回原告上诉。

加强对建筑市场从业队伍和人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共记录并公示不良行为记录368条，其中，在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网站公示238条、在广东省住房和建设厅建筑工程安全生产动态管理信息系统公示130条。

依法实施行政许可。2009年，共办理施工许可492项，建筑节能专项验收项目169项，新增瓶装燃气供应站15个，新增便民服务点备案132个，办理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核150项。
（三）政务公开，增速提效，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积极转变政府职能，落实政府信息公开，加强我局网站建设，及时更新办事指南及相关表格、常用法律法规等信息。

年初，对全局业务办理环节进行全面梳理，共减少申报资料27项，取消办事环节2个，3项业务工作办事时间缩短了3-5天，2项业务工作采用即来即办形式办理，新修订的《施工许可申领服务指南》已于2月15日正式上网公布实施，办理新的房建、市政工程提交的材料仅12项。
编写局《权利行使指南》，对我局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审批登记、行政处罚事项进行全面梳理，保障行政权力规范运作。同时，规范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将自由裁量权行使细化到具体执法事项，明确一般处罚、从重处罚、从轻处罚的适用条件和具体处罚标准，合理限制行政执法人员自由裁量权行使。
二、完善各项执法制度，切实推进依法行政

（一）依法推行行政执法委托
与各执法部门及我区各街道城建办签订了2009年《委托行政执法协议书》，将在我局报建工程项目的部分监管职权委托给局属事业单位，将部分燃气管理行政执法权及我区原村民非商品住宅及已办理复工的工业和公共配套类停建建筑的施工安全、文明施工、工程质量和资质管理的部分监督管理权委托给各街道城建办，促进对建筑市场监督管理的网络建设。

（二）规范对从业主体的监管程序
制定并发布了《关于锁定违法主体相关事宜的通知》，规范对我局管辖范围内从业队伍及执业人员的管理以及锁定违法主体的操作程序。

启用连号印制的《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停工通知书》、《不良行为认定书》，加强对发放不良行为认定文书的监督和管理。

（三）认真自查，开展案卷评查工作

根据《关于开展区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工作的通知》（深宝府办[2009]19号）的要求，对局行政许可及行政处罚案卷进行自查，区法制办抽查了行政处罚案卷5宗，行政许可案卷10宗，均基本满足要求，其中建筑节能JNY2008019案卷被选为行政许可优秀案卷。
（四）修改《行政执法工作手册》，统一执法依据
我局《行政处罚工作手册》于2004年编印，至今已近五年。由于近年许多建设法规新增、修订、废止，部分行政处罚依据已变动，为统一对各类违法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的法律适用，以规范我局行政执法行为，对该手册进行了修改。

（五）修改文书格式，严格履行告知义务
修改行政处罚预告知书及行政处罚决定书格式，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告知当事人其享有的权利以及提出陈述申辩意见的期限及方式；认真受理行政相对人的听证申请，已举行行政处罚案件听证会8次；对无法直接向行政相对人送达法律文书的，通过邮寄、公告及留置等方式送达，今年已公告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两份、留置送达一份。

三、落实规范性文件的审查、备案及清理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严格宝安区建设局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规范我局规范性文件的制定、公布、备案、清理和监督管理。

根据2009年区规范性文件审查计划安排，对《转发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深圳市推行新型墙体材料管理规定〉的通知》（深宝府[1995]65号）进行修改；将《宝安区绿色建筑工程建设管理暂行办法》列入2010年区规范性文件审查计划；发布《关于加强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机构管理工作的通知》（深宝建[2008]78号）后已及时报送区法制办备案。

对1993年-2005年间以局名义发布的规范性文件共169件进行集中清理，于2009年10月27日发布《宝安区建设局关于1993年至2005年局规范性文件清理结果的通知》（深宝建[2009]109号）公布清理结果，决定《关于转发〈深圳市建筑业建材取样送检规定〉》等19件规范性文件继续有效，对《关于转发深圳市建设局〈关于在建筑工程施工中停止使用竹脚手架的通知〉的通知》等45件规范性文件宣布失效，对《转发市建设局〈关于一九九三年度对宝安区龙岗区建设施工队伍管理的暂行办法〉的通知》等105件规范性文件予以废止。以上清理结果已报送区法制办备案。 
四、加强学习宣传，提高执法水平
组织一线执法人员参加“以案说法”依法行政专题教育活动、《民用建筑节能条例》讲座等培训；组织本系统新申领行政执法证和听证资格证的人员共41人参加宝安区行政执法证培训班，其中包括各街道城建办（科）执法人员26人，保证执法人员持证上岗，缓解执法力量不足的困境。
向干部职工发放《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深圳市燃气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新颁布法律法规，并由局系统各部门组织干部职工开展学法活动。

为配合宝安区2009年“12·4”全国法制宣传日暨法制广东宣传教育周活动，选派执法人员参加于11月28日在灵芝公园举办的大型法制游园活动，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派发了《深圳市质量管理条例》、《民用建筑节能条例》、《深圳市燃气条例》、《深圳市建筑废弃物减排与利用条例》、《深圳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及安全生产管理法规汇编1200余册。
虽然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取得较好成绩，但行政执法工作中的一些难点问题仍较为突出，例如如何确定效力相同但内容不一致的法律法规的适用、行政相对人不配合导致文书送达难、行政处罚调查取证难度加大等问题。我们将在日后的工作中，逐渐探索解决这些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法，进一步完善行政执法程序，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切实做到依法行政。
明年工作计划
一、落实工作方案，推进法治政府建设

根据《宝安区建设局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方案（2009-2010）》的安排，围绕2010年“行政服务法治化”的工作重点，落实“行政服务项目清理”、“制定行政服务项目实施办法”、“开发完善行政服务电子系统”、“开展行政服务电子监察”等各项工作。

二、针对薄弱环节，加强学习培训

邀请法官、律师、市住房和建设局及区法制办专家授课，开展行政执法人员法制学习培训班，通过考核检查培训情况；不断完善行政执法程序，尤其注重强化证据意识，规范行政执法工作中相关证据的收集整理工作；借助网站及宣传栏等阵地宣传全国普法工作重点内容、组织干部职工学习新颁布的法律法规，提高法律意识。

三、完善服务，积极转变政府职能

用好我局网站，及时公布办事指南、相关表格及常用法律法规依据，不断更新信息，提供便民利民服务；规范行政许可的收件与送达程序，认真贯彻执行提效提速、减免收费的各种措施，在各审批和管理环节上下足功夫，狠抓落实，力争进一步优化程序，提高效率。
四、继续做好规范性文件相关工作

落实《深圳市宝安区行政机关规范性文件管理规定》，在局规范性文件发布后及时报送区法制办备案，按照2010年区规范性文件审查计划按时将代为起草的区规范性文件报送区法制办审查。

五、规范执法证件管理
对局系统现持有执法证件的人员信息进行梳理，按照《〈深圳市行政执法证件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要求，做好执法证件的申领、注销、换证、补发等工作。

二○一○年一月十三日
（联系人：马军，联系电话：27753037、13510095503）

主题词：机关  行政  管理  报告
宝安区建设局办公室               2010年1月13日印发

（印3份）

PAGE  
―2―

